
校園預防犯罪宣導

反毒 反詐 反暴力反賭博

嘉義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認識毒品

※毒品分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
第一級：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
第二級：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

其相類製品。
第三級：愷(K)他命、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相

類製品(如毒品咖啡包等新興毒品) 。
第四級：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
※施用（吸食）法律責任：（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1條之1）
第 10 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1 條之1第3項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8&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8&flno=10


海洛因磚



海洛因



安非他命



大麻葉



大麻



搖頭丸



凱(K)他命



毒品咖啡包



其他變裝後新興毒品



其他變裝後新興毒品

1、神仙水：「神仙水」的成分即第2級毒品伽
瑪羥基丁酸（GHB）。藥性比FM2還強，是
一種強烈的安眠劑。

2、毒郵票：將合成迷幻劑25B-NBOMe和MDPBP
附著在郵票上，乾燥後含在口內就能服用，
服用後會產生幻覺、興奮，尚未經衛生福
利部列管，但在國際上是類毒物，常遭美
國查緝，澳洲有吸食過量死亡案例。（第3
級）

3、毒果凍：將果凍摻入FM2，或搖頭丸成分。



原因1:

好奇尋求刺激

生活沉悶

家庭不和諧

對毒品
認識不清害怕拒絕

課業壓力

青少年涉毒原因



原因2:

靠藥物提神與減重

非醫師處方的東西

青少年涉毒原因 我熱愛生命
喜歡自由

不想
被毒控制



原因3:

結交的朋友

從事的活動

人生目標與價值觀

青少年涉毒原因



撇步1:拒『菸、酒、毒』沾身

委婉堅定的拒絕，可以遠離是非、傷害。

因為一日用毒，需要終身戒毒!

如何防毒拒毒



我不要

1.堅持拒絕



我不要

2.苦肉計

我媽說
我會過敏



3.友誼勸說



4.轉移話題



嘿嘿！
我就是膽小鬼

5.自我解嘲



6.走為上策



撇步1:發現吸毒者的徵兆

健康與心理

之變化

行為與生活

之變化

攜帶藥物之

有關器具

• 多話、暴躁易怒、眼神渙散

• 食慾變差消瘦、身上出現紅疹

• 作息顛倒、精神恍惚

• 說謊偷竊、金錢花費變大

• 身上或房間有異味，常使用香水

或芳香劑遮掩

• 常帶有短小吸管、小藥水瓶、玻

璃管及容器、鋁箔紙等

家長及老師的關懷協助



撇步2:提供專業協助與轉介
毒癮再犯的原因很多
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
是協助吸毒者坦誠面對自我
、積極面對現實、脫離毒品
困境的最大助力。

轉介或提供專業服務的管道:
衛生福利部相關單位、醫療院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戒毒輔導機構（如基督教晨曦會）等。

戒毒沒

戒癮

戒毒動

機低落

戒斷痛

苦難忍

遭遇心

理困擾

家庭的

刺激

環境的

誘陷
戒後空

虛無聊

家長及老師的關懷協助



青少年犯罪或被害往往造成當事人及家長深切之傷痛，少年警
察隊為讓學生安心、家長放心，設置「少年問題諮詢熱線」，
以提升縣民及青少年朋友對少年安全之認知，便捷獲取自我保
護及預防危害觀念的法律保護管道。



青少年最常觸犯的詐騙行為

※犯罪態樣：
一、隨意將個人帳戶、金融卡及身分資料提供他人或聽從對方

指示變更密碼，成為詐欺共犯。
二、擔任車手至 ATM 提領、收受被害人被詐騙款項。

※法律責任：
一、詐欺車手一般被認定屬於詐騙集團的一員，符合刑法第339

條之4規定的第339條詐欺罪，且為3人以上共同犯之，故車
手判刑可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
罰金。

二、依民法第184條及187條規定，詐欺案件被害人受金錢損失，
少年有賠償責任，父母監護人亦須負連帶賠償責任。



認識詐騙手法















1、「不出借金融帳戶」

2、「勿有不勞而獲的心態」

3、「不主動聯繫疑似詐騙集團招募的電話」

4、「勿認為未成年就沒事」

5、「要提高警覺，小心求證」

6、「要保存證據」

7、「要主動討論」遇到可疑的資訊，要主動

與師長或防詐騙專線165諮詢求助。

如何防範？



青少年犯罪或被害往往造成當事人及家長深切之傷痛，少年警
察隊為讓學生安心、家長放心，設置「少年問題諮詢熱線」，
以提升縣民及青少年朋友對少年安全之認知，便捷獲取自我保
護及預防危害觀念的法律保護管道。



聚眾鬥毆暴力行為

中華民國刑法

第 283 條
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
勢之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00001


刑法第149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意圖為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者，在
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八萬元以下罰金；首謀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不論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

聚集，且亦不論是否為事先約定或臨時起意，通通都屬於

法律上的「聚集行為」！

※只要3個人以上在公眾場合滋事，且不受限於需要人數隨時

可以增加的情況，就算對居民的安寧造成影響，以及對公

共秩序有顯著危害。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
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

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切記忍一時風平浪靜，各退一步，不
要因為衝動起爭執啦~~吃上聚眾鬥毆
罪不說，連命都沒了豈不是更冤枉！。

※打架傷害無贏家~~打贏送法院、打輸
送醫院。少年吔！不要逞凶鬥狠！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
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
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
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
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
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
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
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



青少年犯罪或被害往往造成當事人及家長深切之傷痛，少年警
察隊為讓學生安心、家長放心，設置「少年問題諮詢熱線」，
以提升縣民及青少年朋友對少年安全之認知，便捷獲取自我保
護及預防危害觀念的法律保護管道。



青少年常見賭博行為

刑法第266條
一、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
者，處五萬元以下罰金。
二、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經由網路構成虛擬空間提供賭客聚賭，讓賭客可利用帳號

進行下注，此行為構成刑法第266條的普通賭博罪！

※吸收同學簽賭等同經營賭場，此行為構成刑法第268條意圖

營利提供場所賭博罪！



犯罪集團經常計畫性的招募

青少年線上簽賭（經常透過

青少年常見社群媒體APP，

如抖音、IG等，），待其輸

錢後引導向地下錢莊借錢，

並於欠下鉅額賭債無力償還

時，引誘青少年從事詐欺車

手、校園販毒或招募其他青

少年賭客，使少年墮入犯罪

深淵難以脫身！



校園染賭憾事屢見不鮮



青少年犯罪或被害往往造成當事人及家長深切之傷痛，少年警
察隊為讓學生安心、家長放心，設置「少年問題諮詢熱線」，
以提升縣民及青少年朋友對少年安全之認知，便捷獲取自我保
護及預防危害觀念的法律保護管道。


